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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7_94_A8_

E5_8E_86_E5_8F_B2_E5_c122_480590.htm 关于律师性质问题，

《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表述是：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

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

执业人员。这值得商榷。 任何理论、观点和思想，都有理论

基础。最为一般和普遍的理论基础就是作为方法论工具的哲

学。在主张律师性质时，我们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

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出发点。科学诠释律师性质的

理论基础，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 一、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

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所谓性质是指某一事物本身具有与他事

物不同的特征。而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是事物内在的

、相对稳定的方面,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在诠释律师性质

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厘定律师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自我意识”，而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有现实的、

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即自己生命的对象。人只有凭借现

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认为，人

的本质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纯粹自然的本质”、“类本质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就

是生产和物质关系。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我们

很容易理解和认清律师的本质。律师的本质“直接地是自然

存在物”，而不是“精神”、“自我意识”；律师的“现实



的、感性的对象”就是当事人，没有当事人律师就无法“表

现自己的生命”；律师的本质就是它赖以产生、生存和发展

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律师通过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从而

换取当事人给予的物质报酬，这种单纯、直接、不断发生的

服务和物质的交换，决定了律师的本质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

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因此，建议在《律师法》规定：律师是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

施不能定义为律师性质 遗憾的是，该修订草案中，在界定律

师性质的时候，又缀加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是画

蛇添足、狗尾续貂！ 第一、维护法律的实施是国家的职责。

恩格斯说过“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

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恩格斯还说：“社会创

立一个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

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显然，维护法律的实施是国家的

职责，或者说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职责。如果让律师去承担

政府、司法机关的职责，将导致律师职业的角色混同和人格

扭曲。 第二，维护法律的实施依赖国家的强制手段，如军队

、监狱、警察。律师从来就不掌控社会公共权力，也没有任

何强制手段。律师以当事人为服务对象，并通过各种非公权

力的、非强制性的活动，如法律咨询、谈判、诉讼、申诉等

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因此，“维护法律的正确实

施”对于律师而言只是一句无法履行的空话而已。 第三，维

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必须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

，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律师并向当事人收取了费

用。这种与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利益关系，决定了律师的立场

仅仅是单方的、私人的，而且是偏向性的立场。这样，律师



怎么可能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律师如果把自己的立场设定

为公共利益，那么律师就违背了与当事人的契约，缺失了职

业道德。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这种国家

职能定义为律师的性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批

判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时指出：他“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

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他“从国家出发

，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这告诉我们，就人与国家的关

系而言，人是第一位的，是人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

了人；是国家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是人的

本质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人的本质。这正是以人为本

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在厘定律师性质的时候，在

思想方法上，我们切不可“头足倒置”，用国家职能来诠释

和定义律师性质。 因此，建议该修订草案中，删除这一内容

。 三、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也不能定义为律师性质 公平和正

义属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范畴。正义，通常指人们按照一定道

德标准所应当作的事，也指一种道德评价，即公平。《辞海

》中对正义的解释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

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义，主

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由此可见，正义和公

平是一种道德范畴。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决定人的本质、当然也包括律师本质的是生产和物质关

系，而不应当是建筑于生产和物质关系之上的包括道德范畴

在内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形象地比喻说：“要获得人类历史

发展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的‘大厦之顶’的国家寻

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藐视的‘市民社会’中寻找。”在界

定律师性质的时候，我们应当从生产和物质关系中探究，而



不应当在意识形态包括道德范畴中寻找。这才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态度。 追求正义和公平是律师应当崇尚的道德基准。因

此，建议这一内容不放在律师性质这一条款之中；而应当单

独设立一款，对律师提出公平和正义的道德要求。 四、律师

性质不应搞二元论、多元论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人的本质

是人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强调，人的

生产和物质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唯一本原。马克思说过：“本

质的真正的二元论是没有的。”俄国著名哲学家普列汉诺夫

曾经也说过：“差不多永远存在着某种二元论的体系”，“

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一元论的，即借助于

某一种基本原理去解释现象。”因此，在厘定律师性质的时

候，我们应当坚持一元论的唯物史观，不搞二元论、多元论

。根据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律师的本质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

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如果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这一国家

的职责、再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一道德范畴也定义

为律师本质，这样，在思想方法和逻辑上，就陷入了二元论

、多元论。这不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缺乏应有的

逻辑，成为了“大杂烩”，“四不像”。 我认为，《注册会

计师法》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

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等业务的执业人员

。” 这一条文对会计师性质的规定就十分贴切，建议《律师

法》修订时参考。 关于律师性质问题已经讨论了20多年。在

这次《律师法》的修订中，让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科学

地回答这一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